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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三宝创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旭光电”或“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对深圳市三宝创新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宝创新”）进行部分股权

收购及增资扩股，交易完成后，三宝创新原三位股东林绿德、庄永军及深圳市三

宝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宝创新科技”）持有三宝创新

33%的股权，公司控制三宝创新 67%的股权。在本次并购过程中，三宝创新原股

东对三宝创新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实现净利润累计业绩作出承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明三宝创新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收购基本情况概述 

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批准了投资

并购三宝创新。根据公司与三宝创新原股东林绿德、庄永军及三宝创新科技四方

签署的《关于深圳市三宝创新智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公司

以 2,700 万元对价受让林绿德先生持有的三宝创新 30.28%的股权，同时向三宝创

新增资 12,400 万元，其中 222.53 万元用于增加三宝创新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

入三宝创新资本公积。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程序完成后，公司持有三宝创新 67%

股权，三宝创新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关于深圳市三宝创新智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约定，

承诺人（三宝创新原股东林绿德、庄永军及三宝创新科技）自愿对三宝创新未来

三年的盈利作出承诺：三宝创新 2018/2019/2020 年实现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7,500 万，其中 2018 年业绩承诺金额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剩余月份计算，为

避免歧义，上述净利润指三宝创新各承诺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

具体以当年度审计报告记载为准。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069 关于

与深圳市三宝创新智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告》和《2018-079



关于与深圳市三宝创新智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业绩补偿承诺的补充公告》。 

三、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的约定，三宝创新净利润差额顺延至 2020年度合并计算，2020

年度三宝创新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5,198.80 万元，

2018/2019/2020 年实现净利润累计-6,933.32 万元，未能达到承诺人做出的业绩承

诺（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确定），差额为-14,433.32万元。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在平台机器人市场竞争激烈的现状下，技术及市场动态瞬息万变，如果想要

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产品创新和技术领先不可或缺。受困于公司 2019 年中票

违约事件影响，资金流动性持续紧张，公司在平台机器人新品研发投入上未能及

时抢占市场先机，导致公司虽然拥有核心的平台机器人专利技术，却未实现新产

品的开发与投放。另一方面，2020 年，受疫情常态化影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公司智能机器人销售业务，受下游采购客户采购量放缓，部分客户计

划采购项目延期影响，销售不达预期。 

上述影响因素相互叠加，致使三宝创新未能完成 2018 年—2020 年三年累计

业绩承诺目标。 

五、董事会致歉声明及业绩补偿安排 

公司董事会对三宝创新未能实现 2018 年-2020 年三年累计业绩承诺事项深

表遗憾，并向投资者诚恳致歉。根据协议约定，若三宝创新累计业绩承诺未完成，

则承诺人所持股权中折算相应股权份额无偿转让给公司，承诺人于 2018 年至

2020 年业绩承诺期内无偿转让累计最高不超过目标公司 8%的股权。根据业绩承

诺约定若三宝创新 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业绩数额，则原

股东无需进行补偿，净利润差额部分顺延 2020 年度合并计算。承诺人按各自持

股比例分担上述作为业绩补偿的股权出让比例。 

公司董事会将责成经营层与前述承诺人进行沟通，督促承诺双方友好协商，

就业绩补偿事宜尽早达成一致意见，并积极督促后续补偿安排的实施。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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